
109 年 01 月 12 日第 1090000591 號簽文奉核通過 

110 年 06 月 03 日第 25 次衛生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110 年 06 月 24 日發布  

國立高雄大學校園傳染病防疫工作計畫 

一、 依據 

依據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法」及教育部「學校衛生法」訂定國立高雄大學校園傳染病防疫

工作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二、 目的 

落實本校傳染病防疫工作，加強校內各單位之協調與合作，能及時有效配合衛生主管機關政策，

啟動應變措施，避免傳染病在校內傳播及群聚，以維護本校教職員工生健康。 

三、 適用 

本計畫適用於傳染病防治法所規定之疾病、或衛生福利部公告具高度傳染力之新興傳染疾病。 

四、 防疫小組 

經教育部、衛生主管機關公告或有重大疫情時，成立校園傳染病防疫工作小組，其成員及分工

職掌如附表 1校園傳染病防疫工作小組分工職掌；召開緊急會議時，視疫情需求調整各單位出

席人員，協助校園防疫事宜。 

五、 通報程序 

(一)衛生保健組獲知本校教職員工生傳染病通報時，進行衛生機關疫情通報、及校內業務或個

案相關單位。 

(二)校安中心值勤人員進行教育部校安通報。 

六、 處理原則 

(一)為預防傳染病於校園中造成群聚感染，本校教職員工生如疑似傳染病，應立即配合至醫療

院所進行檢查與治療，並配合校方與衛生單位防疫措施。 

(二)非重大疫情，由衛生保健組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病調查，協調相關單位配合防疫措施（如

環境消毒與稽核、選課名單等）追蹤輔導個案，以完善防疫工作。 

(三)發生重大疫情時，各單位應配合衛生單位及本計畫防疫小組決策，共同協助校園傳染病防

疫，避免疫情群聚及擴大。 

(四)相關單位知情人員應落實疑似或確診傳染病個案個人資料保護之管理，並加強資通安全，

善盡保護個資之責。 

(五)本校為執行各類傳染病防疫工作，得依本計畫訂定各類傳染病防疫流程（如附件）。 

七、 本防疫工作計畫未盡事宜，依衛生主管機關及教育部規定辦理。 

八、 本防疫工作計畫經衛生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修正時亦同。 

 



附表 1. 校園傳染病防疫工作小組分工職掌 

負責單位（人） 工作內容 

校長 [召集人] 啟動防疫措施及決策 

行政副校長[副召集人] 
督導執行校園傳染病防疫工作因應事宜及發言人 

負責召開校園傳染病緊急應變防疫小組會議 

秘書室公共事務組 

（組長） 
負責校園中有關傳染病新聞聯繫與發佈 

學務處 

學務長 規劃傳染病防治之相關計畫與措施 

衛生保健組（組長） 

校園傳染病防疫流程規劃、執行因應措施 

校園傳染病防疫通報中心，彙整全校疫情狀況、疫情通報 

與衛生單位聯繫協調，配合衛生單位之防疫措施、疫情調查 

疑似或確診個案之追蹤輔導 

提供醫療諮詢與轉介服務 

生活輔導組（組長） 

校安中心 

執行教育部校安中心校園傳染病通報 

非上班時間疫情通報與聯繫 

宿舍防疫宣導、防疫動線安排、防疫措施執行與紀錄 

協助住宿生隔離之安排 

課外活動輔導組

（組長） 

審慎規劃及指導學生課外相關活動配合防疫政策 

掌握社團及課外活動之狀況 

諮商與職涯發展組

（組長） 
提供確診或隔離之個案心理支持與輔導 

人事室（主任） 
有關教職員疑似或確診病例或經醫囑居家隔離之請假、停班規定 

負責彙整教職員自疫區出入境名冊及回返校之通報作業 

主計室（主任） 防疫相關經費之籌措與審核 

教務處（教務長） 
規劃及公告停課標準、請假原則及手續等因應措施 

辦理停課後補課、補考及各項考試事宜 

總務處（總務長） 

環安衛中心 

協助整備防疫物資之採購、發放及管理 

傳染病盛行期間校園環境之清潔與消毒作業 

校園相關設施配置與維護（如照明、水電、門窗及空調等） 

清潔消毒用品之管理補充與發放 

輔導及稽查實驗室之防疫措施 

配合政府單位環境巡檢與稽核 

國際事務處（國際長） 

協助衛生單位與境外生及交換生之溝通聯繫 

協助境外生及交換生等防疫宣導、防疫配合 

掌握境外學生及交換生疫區出入境名冊及健康狀況 

彙整境外學生及交換生等入境後之自主健康管理 

協助疑似、確診或隔離之境外學生或交換生生活照護及追蹤 

各院、系、所、中心及 

行政單位 

（院長、系主任、所長、中心

主任） 

建立緊急連絡網與代理人制度 

協助所屬單位疫情之追蹤、調查與通報 

彙整所屬單位自疫區學生出入境名冊及回返校自主健康管理情形 

配合校內防疫措施，如體溫量測、口罩發放等 



附件 1 

國立高雄大學校園傳染病防疫工作流程 

 

 

 

 

 

 

 

 

 

 

 

 

 

 

 

 

 

 

 

 

 

排除傳染病 

解除傳染病防疫流程 

依病況給予護理及衛教 疫情通報 

通報衛生單位 

校安通報 

相關單位主管或導師 

個案家長或緊急連絡人 

啟動傳染病防疫工作 

執行各項防疫措施 

必要時成立防疫工作小組，並召開會議 

疑似傳染病個案 

與個案聯繫 

配戴口罩、協助就醫 

疫情調查 

 

校內通報 

衛保組：(07)591-9067 

確診傳染病個案 

校園疫情監控 

控管可能傳染源 

公共環境每日早晚清潔消毒 

病蟲媒防治 

個案追蹤輔導 

不須隔離 

依醫囑治療休養 

 須隔離 

 (強制)住院隔離 

 居家或宿舍隔離 

解除隔離 

經醫療院所或衛生單

位證明確認不具傳染

力始可返校上班／課 

返校建議 

 流感：症狀解除 24

小時後 

 麻疹：發疹後４天 

 德國麻疹：７天 

 水痘：皮疹出現後

至少５天或水泡結

痂為止 

接觸者追蹤管理 

接觸者調查造冊 

接觸者檢查 

 Ａ型流感：必要

時可由衛生單位

預防性投藥 

 麻疹：接觸者 72

小時內可接種活

性減毒疫苗 

 德國麻疹：如懷

孕前３個月應立

即就醫檢查，必

要時終止懷孕 

傳染源調查 

環境評估 

衛保組 

生輔組、 
總務處、 
國際處、 
相關單位 

衛保組 

衛保組 

衛保組 

衛保組 

正常 

衛保組 

異常 

結案 

個案追蹤紀錄後結案 

全校各單位 

總務處、 
環安衛、 
相關單位 

衛保組 

衛保組 

衛保組 



附件 2 

國立高雄大學校園傳染病－結核病感染防疫工作流程 

 

 

 

 

 

 

 

 

 

 

 

 

 

 

 

 

 

 

 

疫情通報 

通報衛生單位 

校安通報 

相關單位主管或導師 

個案家長或緊急連絡人 

啟動結核病防疫工作 

疑似／確診結核病個案 

與個案聯繫 

配戴口罩、協助回診 

活動史及疫情調查 

 

校內行政聯繫 

校園環境評估 

個案追蹤輔導 

 非傳染性肺結核 

(含單純肺外結核) 

 傳染性肺結核 

━ 痰抹片-/培養+ 

━ 痰抹片+/培養+ 

 服藥遵從性：都治

計畫 

 服藥２周後、痰抹

片報告轉陰或經

醫師開立可返校

證明，可上課 

接觸者追蹤管理 

接觸者調查造冊 

 可傳染期內１天

接觸８小時以上

或累積達 40(含)

小時以上 

接觸者檢查及說明會 

 胸部 X 光檢查 

1 個月內 

━ 痰抹片+/培養+者 

第 12 個月再追蹤 

 IGRA 抽血檢驗： 

━ 痰抹片+/培養+者 

第 3 個月做 

 教務處及圖資館：選課清單

及修課名冊 

 總務處：修課教室平面圖 

 個案系所單位：協助接觸者

檢查及說明會聯繫 

 校園環境評估：課桌椅間距 

、空調、窗戶及通風情形等 

正常 異常 

結案 

接觸者檢查結果正常 

指標個案規律治療或離校 

 

衛生單位或醫療院所通報 

確診結核病個案 

自行觀察，如有相關

症狀應立即就醫 


